枞阳县中医院污水处理自检自测项目（二次）
[bookmark: _GoBack]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实施内容
通过询价采购方式确定一家服务单位，根据《排污许可证》及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调整检测内容的要求，对枞阳县中医院排放废水、废气、噪声等进行监测和信息公开服务。《排污许可证》监测内容：
	污染源
类别
	点位
	点位数
	监测因子
	频次
	标准限值

	废水

	综合污水排放口
	1
	PH
	1次/12小时 
	

	
	
	1
	悬浮物、化学需氧量
	1次/周 
	

	
	
	1
	五日生化需氧量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石油类、动植物油、挥发酚、总氰化物、色度、氨氮（NH3-N）、总余氯（以Cl计）、肠道致病菌、肠道病毒
	1次/季
	

	
	
	1
	粪大肠菌群数/（MPN/L）
	1次/月
	

	废气
	污水处理站周界
	4
	甲烷、臭气浓度、氨（氨气）、氯、硫化氢
	1次/季
	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-2005

	噪声
	厂界噪声
	4
	
	1次/季
	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-2008

	
	
	
	
	
	

	备注：项目检测内容和要求按照枞阳县中医院排污许可证要求实施，并根据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要求企业自行监测完成5个工作日内将检测结果上传全国排污许可管理平台公开。




